
附件 1 

系统科学学院 

2022-2023学年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教〔2021〕310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

理办法》《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北京师范大学 2022-2023

学年学生奖学金评选通知》等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工作安排，现启动我院

2022-2023 学年研究生奖学金申报评选工作。为确保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择优，特制定以下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为保障本年度学生奖学金评选工作顺利开展，针对不同奖项，学院分别成立奖学金评

审工作组，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1、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 

主任委员：陈晓松 

委员：周亚、樊瑛、王大辉、刘凯 

其他委员：参评同学的导师、博士生导师代表若干、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

学生代表 1 人，保证委员会总人数为奇数且不少于 9 人。 

2、学业奖学金评审小组 

主任委员：陈晓松 

委员：周亚、王大辉、刘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若干、学院学生工作负责

人和学生代表（本年度按照年级及层次分 4 组进行评审，每个评审组成员不少于

5 人，名单见后续通知）。 

3、专项、荣誉类（不含京师先锋党员）及社会赞助类奖学金评审小组 

组长：张爱芹 

组员：毛睿、周建林、鲍建樟、崔晓华、廖旭红、周锡饮、崔雪锋、曾安、

董雅丽、陈育涵、近两届团委、研究生会主要干部。 

4、京师先锋党员奖项由学院党委组织评审。 

5、奖学金评定工作组 



设在学院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办公地点：科技楼 B 区 803），张爱芹为组长，

材料复核人员为余赛文、高远、镡正昊、刘伊宁。工作组负责对奖学金评定政策进

行解读、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及汇总、对申诉予以接待并及时上报，存在重大争议

的问题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决策。 

6、科研、学业及社会实践审核小组成员名单： 

教学方面：周亚、周锡饮、吴卫。 

学术成果方面：王大辉、王有贵、李小萌。 

社会工作与社会实践方面：张爱芹、李小萌。 

二、参选条件 

1、国家奖学金申请者首先要满足《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

法》确定的基本要求，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必须有期刊论文发表；学业奖学金

申请者首先要满足《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办法》中确定的基本要

求。 

2、学院关于学习成绩特别要求：申请国家奖学金和优秀学业奖学金一、二等

的学生，所学本专业培养方案中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而且硕士生申请者

学位基础课中必须至少有 3 门课程成绩不低于 75 分。（注：申请国家奖学金的新

生除外） 

3、本年度必修课有不及格者，不得参与本年度奖学金评选。 

三、评分细则 

（一）主持科研项目 

1、国家级、省部级、校级课题经费需划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

课题管理单位，院系级课题不受限制。 

如某博士主持了一项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设立的课题，算院系级课题。 

2、参评者需要提供立项或结题证明。每项课题仅限一位主持者，子课题主

持人与其他课题成员属于参与课题。 

3、不同课题分数可以累加，需要根据立项书等材料确认项目是否属于不同 

课题，不包括同一课题改换题目多次立项。若同一课题多处立项，取一个最高项

分值。 

4、本年度若顺利开题，可以加开题分，下一年度若顺利结题，下一年度评

选时可以加结题分。评审年度开题并结题，开题分和结题分累加。 



（二）学术著作 

学术著作包括学术专著、教材等，不包括习题集等教辅书；参评者需在封面

或版权页署名，没有标记作者姓名，只是参与著作，即只作综合参考，不予计分。 

参评者在版权页署名，且著者不止一位时，需要计算参评者实际贡献字数所

占比例计分。参评者贡献量由著作第一作者提供证明。 

（三）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对某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

章，要求论文结构完整，并通过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不包括发表在期刊上的

访谈稿、编译稿、书评。 

（四）获奖成果  

校级科研或科技竞赛奖优秀成果（含京师杯）指的是学术科技类竞赛，不包

括征文、摄影比赛等非学术科技类获奖。 

（五）其他 

科研成果出版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用稿证明不计分。 

若出现论文抄袭、夸大参评者贡献、伪造证明材料、伪造导师或责任人签名

等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参评资格，情节严重者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六）社会实践 

学生干部的工作表现由所在班级或部门认定。特殊情况任职不满一学年但满

一学期的，加一半分。不同组织内兼职可取分数最高的两项累计。 

参加学校、院、系、所指定的且正式立项的寒暑假期间的社会实践，完成实

践报告，经主责单位考核合格，可算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服务时间周期为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之间，较为均匀

分布，不可评奖前突击认定。志愿服务时间认定参照《系统科学学院学生志愿服

务说明》，并经奖学金评定小组审核。 

（七）学习成绩 

课程成绩是指政治类课程、学院开设的专业课的加权平均分（由学院根据学

生成绩单统一组织计算），只认定在当学年修读成绩，补修或重修的成绩不参考；

英语类课程成绩不计入总分，作为评审组打分依据。英语成绩只参考最后一次考

试笔试成绩，若为免修或已通过考试，则不影响奖学金评定，若英语成绩不及格



则不能参选国家奖学金和学业一等、二等奖学金。 

四、评定流程 

1、国家奖学金评定通过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现场答辩，评委审核、投票确

定。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具体名单会在答辩前进行公示。 

2、学业奖学金申请人必须参加学院硕博论坛答辩，评审委员现场打分，最终

得分占学业奖学金总分的 40%。按照奖学金评分细则计算的分数占学业奖学金总

分的 60%。 

3、专项奖学金（包括竞赛类奖学金、社会实践奖学金、京师风尚奖学金）

无须答辩，集体奖项、荣誉奖学金、社会赞助类奖学金需参加现场答辩，由相应

奖学金评审小组组织。 

4、本次奖学金评定的关键时间节点为： 

1、国家奖学金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日期：2023年 10月 7日 11：00前； 

2、学业奖学金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日期：2023年 10月 9日 11：00前； 

3、国家奖学金评审会：2023年 10月 12日（暂定，如有调整会提前通知）； 

4、荣誉类专项奖学金评审会：2023 年 10 月 19 日（暂定，如有调整会提前

通知）； 

5、学业奖学金评审会（硕博论坛）：2023 年 10 月 22 日（暂定，如有调整会

提前通知）； 

6、久久源川奖学金评审会：2023 年 10 月 28 日（暂定，如有调整会提前通

知）。 

五、注意事项 

1、为确保程序公正、公平、公开，本次奖学金评定，学院对于过程、及结

果都设置了公示环节，个别流程采取二次公示环节。公示期间，如对奖学金评审

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相应奖项评审小组提出申诉。申诉应采取书面形式，申诉

意见及材料交学院奖学金评审工作秘书处。 

2、奖学金评选工作手册，对各奖项的相关评选工作进行了详细说明，将面

向全院学生公开，请大家关注。 

本细则由学院奖学金评定工作组负责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 

                                              2023 年 9 月 26 日 


